
沈应急发〔2023〕27号

[bookmark: _GoBack]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市工贸行业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方案的
通  知

各区、县（市）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市级安全生产监管单位：
现将《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5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部署和《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方案的通知》（辽应急制造[2023]5号）精神，督促推动全市工贸企业对照标准逐项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加强高风险工贸行业领域全覆盖执法检查，坚决防范遏制工贸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市应急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到2023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15条措施、省50条和我市109项任务清单、191项措施责任清单，深刻吸取近年来国内各类典型事故教训，深入推进工贸行业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大督查大宣传，全面摸排易导致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底数，清单化管理、动态化更新、项目化管控，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为沈阳市全面振兴突破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通过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织密以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管理责任为核心、安全技术管理团队为骨干、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为主线的网格体系；进一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完善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强化精准执法监督，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提升重大事故隐患发现能力，实现全市工贸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防范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整治范围
突出金属冶炼、工业煤气、涉爆粉尘工艺场所和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排查治理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强蔬菜腌制、造纸和印染等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指导服务和执法推动，提升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自主管理能力；强化易燃易爆区域动火等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推动企业方案审批、风险辨识、条件确认、现场监护、应急处置等管理措施有效落实。
三、整治重点事项
（一）严格落实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推动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1.研究推进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是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组织管理团队专题学习研究本企业涉及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制定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工作计划，确定自查自改范围、内容、责任部门、责任人、责任领导，5月30日前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本企业逐级部署，对标对表开展自查自改；6月15日前完成风险辨识和首轮重大隐患完成整改，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向负责日常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并通过沈阳市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控系统，https://124.95.134.109:9000/login）填报。专项行动期间常态推进，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每月至少调度一次工作推进情况，每季度要带队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和重大隐患整改情况至少开展1次检查（金属冶炼企业每月至少1次）。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建立台账（清单），即时报告行业监管部门；能立即整改的，要迅速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改进，不断提升自主排查整治隐患能力。重大事故隐患整治期间，主要负责人要每周调度，组织推进整改、落实整改评估，形成工作闭环。
　　2.全面落实全员岗位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含劳务派遣人员、实习生等）覆盖所有管理和操作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每个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监督考核机制，5月30日前完成自查完善、内部公示，并常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要突出管理团队安全责任落实，按照《沈阳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指引》，组织制定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清单，依法依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根据需要聘请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家强化技术指导，精准查找重大事故隐患、科学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提高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质量。
　　3.组织开展动火等危险作业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深刻吸取近期违规动火引发的重特大事故教训，6月30日前组织开展1次全员安全警示教育活动。组织观看我市《电焊作业安全管理教学培训片》，严格履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审批手续，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电焊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和“十不准”要求，明确现场监护人员，严格落实作业全过程管理；全面检查电气焊设备，严禁带病作业，不得使用淘汰或危及安全的电气焊设备。组织全面排查动火等危险作业人员以及易产生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关键岗位人员落实岗位责任情况，严禁聘请未经安全培训合格、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明确“谁招请无证人员，谁负责任”的管理制度要求，5月30日前完成首轮排查，此后常态推进。
4.组织开展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针对本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和场所外包外租（包括委托、合作等类似方式）情况组织开展1次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承包承租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以及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等问题，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将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加强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5月30日前完成全面排查，结合自查情况建立健全承包商安全管理体系，建立承包发包商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台帐并签定承包商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职责，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和承包商安全培训教育，实施作业全过程管理。
5.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要求，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根据本企业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特点和危害，制定完善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预案，金属冶炼企业以及宾馆、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于6月30日前将修订完善的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预案向属地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企业主要负责人至少组织开展1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金属冶炼企业每半年至少1次），让全体从业人员主动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避灾路线），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应急知险避险脱险意识。
6.组织开展较大危险因素作业场所设备设施排查整治。按照新修订《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动态清零64项重大安全隐患，全面开展金属冶炼、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有限空间等较大危险因素作业场所重要设备设施风险辨识、管控措施运行、企业自查自改、应急救援装备等专家指导服务和安全检查频次力度，6月15日前，完成首轮专家指导服务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管单位现场查验。同时，针对企业内部环保设施开展专项整治，落实除尘、除渣、除杂、除烟气等环保设备设施风险管控责任，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系统运行保障的安全排查。
7.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关联风险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深入分析网络安全对本企业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稳定运行影响，摸排企业生产信息化控制系统和智能设备，将数据丢失、黑客攻击等纳入对信息化系统、智能设备等的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范围，摸清底数，5月30日前建立生产信息化控制系统和智能设备台账（清单），6月15日前完成首轮排查，专项行动期间常态推进。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组织管理团队和技术力量，严格落实生产信息化控制系统和智能设备风险防控措施，制定有针对性应急预案，严防因网络安全问题导致系统瘫痪、设备失效等，进而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二）狠抓精准严格执法，切实提升行业部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
1.大力宣传贯彻判定标准。各地区要开展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项培训，结合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图解和培训课件，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全覆盖的专题培训，5月30日前要完成首轮培训；排查整治期间，要组织专家和专业力量，聚焦企业需求线上线下进企业送服务，指导帮助企业熟悉标准，培养“明白人”。各地区要摸清辖区内工贸行业企业底数，逐个企业明确监管责任，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顺畅沟通渠道，确保判定标准及相关解读内容直达每个企业。
2.加强监管执法人员培训。各地区要利用企业自查自改阶段的时机，全员开展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培训。通过集中观看执法检查教学培训片、集中研讨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PPT，学懂弄清查什么、怎么查，把准标准、统一尺度，增强执法本领。结合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明责知责、履责尽责，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切实增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努力解决“看不到”“查不出”“办不了”等问题。
3.聚焦重点开展联合执法。各地区要组织企业全面梳理本单位安全风险及涉及的行业领域，结合实际情况，对工贸行业企业涉及多个部门监管内容的，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聚焦重点整治内容企业落实情况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作业场所重要设备设施安全运行情况，要全覆盖开展检查，严格执行“谁检查、谁签名、谁负责”，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对明明知道却查不出问题或查出重大事故隐患未跟踪督导整改的依法依规追究执法人员责任。
四、阶段任务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年5月31日前）
各地区要组织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明确专项整治主要任务，5月25日前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专题培训，广泛宣传发动。5月30日前，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动员部署，将专项行动任务、责任落实到全员全岗位。
（二）隐患排查治理阶段（2023年6月1日至8月31日）
1.企业自查自纠。企业自查自纠要贯穿专项行动始终，并持续推进。各地区要督促企业按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照开展自查自改；要建立问题隐患台账（清单），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明确整改措施、资金、责任、时限，加快推进实施，6月15日前将重大隐患台账（清单）和主要负责人承诺确认，上报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2.部门指导帮扶。各地区要组织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传解读，通过现场培训、深度指导服务、执法观摩等方式，推动企业和执法机构培养“明白人”。要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月”活动，多方式深入企业开展指导帮扶，推动企业主动开展隐患自查自纠自报，6月15日前将落实情况报市应急管理局。
3.隐患整治回头看。各地区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对省安委会2021年以来考核巡查、督查检查反馈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全面“回头看”，对企业自查自纠上报的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全程跟踪整改进程，确保各类重大事故隐患真改实改，及时销号清零。
（三）执法督导阶段（2023年9月1日至11月30日）
各地区要聚焦专项行动主要内容，聚焦文明执法、精准执法、联合执法，综合运用停产停业整顿、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等手段，开展执法督导检查。对不按规定开展重大隐患自查自纠行动，未及时上报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或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情形，以及非法违法和违规规章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3年12月底前）
各地区对专项行动进行全面总结评估，认真总结工作成效，提炼好的经验和做法，全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差距和补齐短板的举措，形成总结评估报告，建立动态清零重大事故隐患的长效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把专项行动作为沈阳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的重要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抓实。各地区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管单位要制定专项行动方案，主要负责同志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指定责任部门进行统筹协调。
（二）强化指导服务
各地区要将此次专项行动与优化营商环境有效结合，在全面梳理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解读，帮助企业自主动态辨识重大风险、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市级安全生产监管单位，要起到典型引领作用，在组织落实好专项行动的同时，按照行业相同、区域相近的原则，对其它企业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成立专项行动协作组，开展定期定点帮扶。
（三）严格精准执法
各地区要深入开展“四不两直”明查暗访、属地交叉检查，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重大隐患治理到位；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零容忍”，加大事前执法力度，依法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切实发挥安全生产执法威慑力，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四）加强信息报送
请各地区于5月25日前报送一名联络人（含联系方式）。指定专人从5月份开始，每月28日前上报《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市应急管理局将每月调度各地区工作进展情况。每阶段结束后3日内，上报阶段专项整治情况和相关工作信息。12月15日前，各地区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管单位上报专项整治工作总结。

联系人：顾洪昕   024-86589717 
电子邮箱：liuzhipeng-syjj@shenyang.gov.cn

附件：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
动进展情况调度表














附件

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

	总体
情况
	1
	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个）
	
	2
	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中已完成整改的（个）
	

	
	3
	部门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个）
	
	4
	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中已完成整改的（个）
	

	
	5
	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个）
	
	6
	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中已完成整改的（个）
	

	对企业自查自改进行抽查检查情况
	1
	部门抽查检查的企业总数（家）
	
	2
	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按要求亲自研究排查整治工作（家）
	

	
	3
	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带队检查（家）
	
	4
	企业未制定分管负责人职责清单（家）
	

	
	5
	企业未依法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和配足安全管理人员（家）
	
	6
	电焊等特种作业岗位人员无证上岗作业（家）
	

	
	7
	外包外租安全管理混乱（家）
	
	8
	未按规定开展应急演练、员工不熟悉逃生出口（家）
	

	部门
精准
严格
执法
情况
	1
	帮扶指导重点市、县（个次）
	
	2
	帮扶指导重点企业（家次）
	

	
	3
	行政处罚（次、万元）
	
	4
	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一案双罚”（次）
	

	
	5
	移送司法机关（人）
	
	6
	责令停产整顿（家）
	

	
	7
	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家）
	
	8
	公布典型执法案例（个），其中危险作业罪案例（个）
	

	
	9
	责任倒查追责问责（人）
	
	10
	约谈通报有关地区及部门（次）
	


注：1.制造业处对各地区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月调度。调度表自5月份开始上报，每月28日前上报截止月末的累计情况。2.调度表内容应围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并对照方案具体要求如实填报，特别是对企业自查情况进行抽查检查时，要深挖细查，查出真问题。如：电焊等人员无证上岗作业，既要通过现场检查发现问题，也要通过对企业动火等特种作业存单进行检查核实来发现问题；外包外租管理混乱，是指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承包承租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取得相应资质，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未纳入本企业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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